蓬溪县金桥镇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

年度报告

蓬溪县金桥镇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年报）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规定进行编制。全文包括概述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6个部分。年报电子版将通过蓬溪县人民政府网站（http://www.pengxi.gov.cn/）全文公开，如有疑问请与蓬溪县金桥镇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蓬溪县金桥镇人民政府，邮编：629142；联系电话：0825—5415303；电子邮箱：524329191@qq.com）。

一、概述 

2016年，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。坚持依法、公开、及时、便民的原则，在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保障机制、规范梳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、搭建政府信息公开网上平台等方面有较大进展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

（一）公开内容

我们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管理系统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已达783条。2016年新增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52条，其中规范性文件信息137条，占90.1%；工作动态信息6条，占4%；；财政信息9条，占5.9%。

我们加大了对重点信息公开力度，主动公开了：

（一）推进财政资金信息公开。一是进一步扩大公开范围，除涉密单位外，所有使用财政资金的单位均公开本单位预决算，所有财政资金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均已公开。三是深化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信息公开。全镇公开财政信息9条。

（二）公开形式

     蓬溪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、政务公开宣传栏公开。

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
    全年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
    全年没有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
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    全年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    2016年，我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但推动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有待加强， 2017年，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改进。

    （一）完善公开机制。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2017年全镇政务公开工作计划，细化目标责任，精心组织实施，使其更加制度化、规范化，使政务公开工作在改善金桥政务环境，服务金桥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    （二）深化公开内容。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做好重点工程进度、统计数据信息、应急管理、行政性规范文件等内容的公开。继续抓好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，规范公开的内容、时限和程序。加快信息服务与投诉处理功能，充分发挥政务公开的监察作用，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。

    （三）强化监督考核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监督制约机制，明确政务公开工作责任，加强对政务公开的监督考核，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制度和社会评议制度，对各村、社区、各部门信息公开进行监督，督促及时更新政务信息，提高公开质量和公开实效。

    （四）提高公开水平。政务公开工作涉及面广，协调性强，2017年，我们将及时掌握在推进政务公开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增强工作针对性，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水平。

  蓬溪县金桥镇人民政府

2017年 3月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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